
2013年7月6日上午马钢集团公司招工考试
工作安排
马鞍山技师学院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2013年7月
2013年7月6日上午马钢集团公司招工考试
一、时间安排：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2013年7月6日（星期六）
	上午 8:30—11:00
	《综合知识》


二、考试地点：
北区（马鞍山技师学院）主教学楼    01—20考场
南区（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楼  21—93考场

三、工作组安排：

1．考点主考：姚国成 
考点副主考：刘淑凤、王青
考场巡视：魏正平  陈春林  李晓秋
2．考务组：
第一考务组：北区（马鞍山技师学院）主教学楼    01—20考场

组长：杨懿  

成员：冯晋  任维新  方涛
考点办：主教学楼207
考生休息室：主教学楼206

领导休息室：主教学楼212

职责：负责检查监考教师到位情况、接收清点试卷、分发试卷（制作试卷签领表）、考场巡视、验收试卷。准备草稿纸、装订针、线、铁夹、固体胶、教务用章等用品。
第二考务组：南区（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南楼   21—93考场

组长：王青
成员：于清树  王刚   张玉瑛   张庆丰  夏伟奇
考点办：教学南楼阶梯教室1
考生休息室：教学南楼阶梯教室2

领导休息室：教学南楼阶梯教室1
职责：负责检查监考教师到位情况、接收清点试卷、分发试卷（制作试卷签领表）、考场巡视、验收试卷。准备草稿纸、装订针、线、铁夹、固体胶、教务用章等用品。

3．保卫组：
第一组：北区（马鞍山技师学院）  组长 杨家银
成员：聂成宾  民警若干人 
第二组：南区（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组长  庄锦
成员：曹玉婷  民警若干人
    职责：负责南北校区考试警戒（警戒线处设专人）、引导外来车辆停放、南北校区主入口处配备扩音器提示疏导考生，另有民警参与工作，主动协调。安排好民警管理各考生休息室。
考生进出管理时间点如下：

	上午7：40准许考生凭身份证、准考证进入考点

	上午8：10准许考生进入考场


4．后勤组：
组长：庄苏
成员：张群、陈浩  校医1人
职责：①负责检查校内供电线路情况，排除考试期间校内供电故障，确保考试期间校内正常供电。全院卫生清扫整治、南区考场卫生及宣传栏清理、茶水供应，南北校区医疗救护。
②负责南北校区监考教师午餐安排。
③宣传标语、指引牌、考场示意图等制作摆放。
四、有关事项：

1．7月5日（周五）下午3：30在北区报告厅召开全体人员考务会，会后布置考场。
2．考务人员学习掌握《考务工作职责》，监考人员学习掌握《监考人员职责》、《监考人员工作流程》。所有考务、监考人员学习了解《考场规则》。
3．南北区考务人员7月6日上午7：30到达考点办、南北区考场监考人员7月6日上午7：40到达考点办。

4．播音：2人（南北校区各一人）
	第一次
	开考前60分钟
	通知考生进入考点（校园内）

	第二次
	开考前30分钟
	播《考场规则》有关条款；

	第三次
	开考前5分钟
	通知拆封题本

	第四次
	考试结束前20分钟
	提醒考生注意考试结束时间

	第五次
	考试结束
	考试结束！停止答题！请考生坐在原位，监考老师上座位收取答题卡、题本，发还身份证件，并由考生签名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离场。


5．铃声：7月6日：

	第一遍铃 上午8：30考试开始

	第二遍铃 上午11：00考试结束


五、考场安排：

（北区）考场安排表
	考场号
	准考证起止号
	人数
	地点
	监考人员

	01
	1307010101—1307010130
	30
	主406
	季文军 史丽萍  人社局1人

	02
	1307010201—1307010230
	30
	主407
	徐多威 严  雪  人社局1人

	03
	1307010301—1307010330
	30
	主408
	王寿康 陆  玲  人社局1人

	04
	1307010401—1307010430
	30
	主409
	宫丽萍 焦云飞  人社局1人

	05
	1307010501—1307010530
	30
	主410
	毛万胜 章懿雯  人社局1人

	06
	1307010601—1307010630
	30
	主506
	刘南平 郑  丽  人社局1人

	07
	1307010701—1307010730
	30
	主507
	秦俊文 殷译娜  人社局1人

	08
	1307010801—1307010830
	30
	主508
	陈正生 许红艳  人社局1人

	09
	1307010901—1307010930
	30
	主509
	王华明 刘  娟  人社局1人

	10
	1307011001—1307011030
	30
	主510
	陶宇星 陈燕君  人社局1人

	11
	1307011101—1307011130
	30
	主601
	王  硕 富金兰  人社局1人

	12
	1307011201—1307011230
	30
	主602
	王力平 杨  莲  人社局1人


	13
	1307011301—1307011330
	30
	主603
	李  萌 王春林  人社局1人

	14
	1307011401—1307011430
	30
	主604
	徐勇杰 鲁  娟  人社局1人

	15
	1307011501—1307011530
	30
	主605
	胡达成 徐  媛  人社局1人

	16
	1307011601—1307011630
	30
	主608
	黎元彪 朱  洁  人社局1人

	17
	1307011701—1307011730
	30
	主609
	李国旗 陶  聪  人社局1人

	18
	1307011801—1307011830
	30
	主610
	万曙光 何美桂  人社局1人

	19
	1307011901—1307011930
	30
	主611
	解志超 阮  雯  人社局1人

	20
	1307012001—1307012030
	30
	主612
	黄  炜 王媛媛  人社局1人

	合  计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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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考场安排表（一）
	考场号
	准考证起止号
	人数
	地点
	监考人员

	21
	1307012101—1307012130
	30
	南楼101
	李  胜 王基珍 人社局1人

	22
	1307012201—1307012230
	30
	南楼102
	张华明 李  佳 人社局1人

	23
	1307012301—1307012330
	30
	南楼103
	陈志远 徐  芳 人社局1人

	24
	1307012401—1307012430
	30
	南楼104
	吴正锋 郭志慧 人社局1人

	25
	1307012501—1307012530
	30
	南楼105
	袁昌斌 迟红军 人社局1人

	26
	1307012601—1307012630
	30
	南楼106
	赵恩龙 缪立群 人社局1人

	27
	1307012701—1307012730
	30
	南楼107
	刘志高 马丹琨 人社局1人

	28
	1307012801—1307012830
	30
	南楼108
	曾  宣 王举俊 人社局1人

	29
	1307012901—1307012930
	30
	南楼109
	倪政林 李  琴 人社局1人

	30
	1307013001—1307013030
	30
	南楼110
	胡晓红 朱金根 人社局1人

	31
	1307013101—1307013130
	30
	南楼201
	万  麟 邹洪侠 人社局1人

	32
	1307013201—1307013230
	30
	南楼202
	陈文玉 徐  骏 人社局1人

	33
	1307013301—1307013330
	30
	南楼203
	杨根莲 禹  瑞 人社局1人

	34
	1307013401—1307013430
	30
	南楼204
	吴英平 徐  飞 人社局1人

	35
	1307013501—1307013530
	30
	南楼205
	宋  园 汪建飞 人社局1人

	36
	1307013601—1307013630
	30
	南楼206
	陈永平 沈  颖 人社局1人

	37
	1307013701—1307013730
	30
	南楼207
	陶  硕 张连富 人社局1人

	38
	1307013801—1307013830
	30
	南楼208
	唐宝田 何  啸 人社局1人

	39
	1307013901—1307013930
	30
	南楼209
	胡凤英 吴  军 人社局1人

	40
	1307014001—1307014030
	30
	南楼210
	黄玉明 毋春元 人社局1人

	41
	1307014101—1307014130
	30
	南楼301
	蔡建飞 盛  俊 人社局1人

	42
	1307014201—1307014230
	30
	南楼302
	呼家龙 郁  薇 人社局1人

	43
	1307014301—1307014330
	30
	南楼303
	胡建能 黄  玲 人社局1人

	44
	1307014401—1307014430
	30
	南楼304
	毕厚龙 郭艳梅 人社局1人

	45
	1307014501—1307014530
	30
	南楼305
	崔可强 杨  怡 人社局1人

	46
	1307014601—1307014630
	30
	南楼306
	于小宝 江明娟 人社局1人

	47
	1307014701—1307014730
	30
	南楼307
	李家成 谢  晴 人社局1人

	48
	1307014801—1307014830
	30
	南楼308
	孟生才 张  丽 人社局1人

	49
	1307014901—1307014930
	30
	南楼309
	李晶晶 许国伟 人社局1人

	50
	1307015001—1307015030
	30
	南楼310
	钱尼荣 关  伶 人社局1人

	51
	1307015101—1307015130
	30
	南楼401
	李家政 缸明义 人社局1人

	52
	1307015201—1307015230
	30
	南楼402
	曹守俊 窦以泉 人社局1人

	53
	1307015301—1307015330
	30
	南楼403
	翟清岩 韩晓晶 人社局1人

	54
	1307015401—1307015430
	30
	北楼101
	苏  新 蒯玉玲 人社局1人

	55
	1307015501—1307015530
	30
	北楼103
	刘  俞 朱刘宁 人社局1人

	56
	1307015601—1307015630
	30
	北楼105
	臧振武 刘  颖 人社局1人

	57
	1307015701—1307015730
	30
	北楼107
	冯本秀 吕明明 人社局1人

	合  计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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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考场安排表（二）
	考场号
	准考证起止号
	人数
	地点
	监考人员

	58
	1307015801—1307015830
	30
	北楼102
	胡章柱 刘  文 徐  芬 胡勤学

人社局1人

	59
	1307015901—1307015924
	24
	
	

	60
	1307016001—1307016030
	30
	北楼104
	王耀宗 宁平华 韩  婷 王慧颖

人社局1人

	61
	1307016101—1307016124
	24
	
	

	62
	1307016201—1307016230
	30
	北楼106
	张  速 王春花 梁国强 毕厚荣

人社局1人

	63
	1307016301—1307016324
	24
	
	

	64
	1307016401—1307016430
	30
	北楼108
	赵燕宁 郭  翔 王永春 谢  方

人社局1人

	65
	1307016501—1307016524
	24
	
	

	66
	1307016601—1307016630
	30
	北楼201
	李悦玫 姜  伟 人社局1人

	67
	1307016701—1307016730
	30
	北楼203
	李慧大 王  磊 人社局1人

	68
	1307016801—1307016830
	30
	北楼205
	陆照清 温  泉 人社局1人

	69
	1307016901—1307016930
	30
	北楼207
	杨承舟 丁  萍 人社局1人

	70
	1307017001—1307017030
	30
	北楼202
	于  宁 林海燕 戎世进 吴义成

人社局1人

	71
	1307017101—1307017124
	24
	
	

	72
	1307017201—1307017230
	30
	北楼204
	汪洪涛 张  艳 袁洪刚 高  峰

人社局1人

	73
	1307017301—1307017324
	24
	
	

	74
	1307017401—1307017430
	30
	北楼206
	喻礼才 周维义 林  夏 唐  莉

人社局1人

	75
	1307017501—1307017524
	24
	
	

	76
	1307017601—1307017630
	30
	北楼208
	潘小波 周青松 王  珍 杨兰平

人社局1人

	77
	1307017701—1307017724
	24
	
	

	78
	1307017801—1307017830
	30
	北楼302
	汪合生 陈  磊 李体勤 蔡  彦

人社局1人

	79
	1307017901—1307017924
	24
	
	

	80
	1307018001—1307018030
	30
	北楼304
	柳传武 王  欧 唐  俊 黄祺琳
人社局1人

	81
	1307018101—1307018124
	24
	
	

	82
	1307018201—1307018230
	30
	北楼306
	刘思维 周  玮 韩  斌 宦  敏

人社局1人

	83
	1307018301—1307018324
	24
	
	

	84
	1307018401—1307018430
	30
	北楼308
	徐万里 王海波 沈志霞 张  军

人社局1人

	85
	1307018501—1307018524
	24
	
	

	86
	1307018601—1307018630
	30
	北楼402
	杨全仁 魏宝钢 袁  欣 沈良青

人社局1人

	87
	1307018701—1307018724
	24
	
	

	88
	1307018801—1307018830
	30
	北楼404
	林晓枫 李华波 张  杰 姚  翔

人社局1人

	89
	1307018901—1307018924
	24
	
	

	90
	1307019001—1307019030
	30
	北楼406
	叶云华 刘  伟 王保进 聂小新

人社局1人

	91
	1307019101—1307019124
	24
	
	

	92
	1307019201—1307019230
	30
	北楼408
	黄海军 周  勤 汪小海 关  越

人社局1人

	93
	1307019301—1307019319
	19
	
	

	合  计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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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考  场  规  则

1.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

2.考前2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限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军人身份证件、护照)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并将身份证件和准考证放在考桌左上角。

3.严格按照规定携带文具，开考后不得私自传递任何物品。

4. 除规定可携带的文具外，严禁将各种电子、通信、计算、存储或其他设备带至座位。已带入考场的须关闭电源并放在指定位置。

5.领到试卷、答题卡后，应在指定位置和规定时间内准确、清楚地填、涂姓名、准考证号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后方可答题。

6.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如遇试卷分发错误及字迹不清、页码序号不对或答题卡有折皱、污点等问题，应立即举手询问。

7.迟到30分钟后不准进入考点参加考试。交卷出场时间原则上不得早于考试结束前30分钟。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8. 在答题卡上答题时，必须使用2B铅笔填涂相应的信息点，并保持答题卡清洁、平整、不破损。在试卷或答题纸上答题的，一律使用蓝、黑色墨水钢笔或圆珠笔，字迹要清楚、工整。不按规定填涂信息点、在草稿纸上答题或不按要求答题的，答卷一律无效，后果自负。
9.在考场内须保持安静，不准吸烟、旁窥、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将试卷、答题卡或草稿纸带出考场。
10.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应立即停止答题，在监考人员依序收齐试卷、答题卡、草稿纸后，根据监考人员指令依次退出考场。
11.如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有违纪违规行为的，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7
附件二：

监考人员职责

1.在考点主考（副主考）领导下，严格按照监考流程主持本考场的考试，维护考场秩序，保证考试正常进行，如实记录考试情况。考试中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按规定报告。

2.负责检查、清理和封闭考场。

3.按规定领取本考场试卷和其他考试用品并直接护送至考场。

4.组织本考场应试人员入场，核对应试人员准考证和身份证件，制止与本考场考试工作无关的任何人员进入考场。 

5.宣读考场规则，宣布考试注意事项，检查应试人员文具。

6.按要求启封并分发试卷和其他考试用品，督促、检查应试人员准确填写姓名、准考证号等，发现错误，应要求其改正。

7.监督应试人员按规定答卷，制止违纪违规行为，并按违纪违规处理规定做好相关工作。

8.按照有关指导语要求在缺考应试人员试卷、答题卡、考场记录单等处做好缺考记录。

9. 考试期间确保本考场试卷的安全。考试结束负责清点、回收本考场试卷，并经考务组人员验收后密封袋口。

10.严格遵守监考纪律，严密注视考场情况；不擅离职守，不将手机等具有通讯功能的电子设备带入考场，不抄题、做题、解释试题，不暗示应试人员答题，不做与监考工作无关的其他事情；不擅自提前或延长考试时间，不擅自将试卷、草稿纸带出或传出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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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监考人员工作流程
一、考前：

1、提前50分钟到达考点办（戴手表，不得携带通讯工具，不穿响底鞋）。
2、提前30分钟按照抽签后确定的考场领取本场题本、答题卡、《考生留验单》、《身份证件登记表》、准考证存根、工具袋、屏蔽器、证件等。领取时，务必仔细清点本考场题本类别和题本、答题卡袋数，无误后签字确认，由两名监考人员一同护送到考场，防止路途中丢失。

3、提前20分钟组织考生进入考场，逐人核对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包括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军人身份证、护照、标准格式并贴有本人照片且盖有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户籍印章的户籍证明)是否齐备、相符。考生入场时，1名监考人员在考场门口内侧，查验准考证和身份证件，防止考生坐错考场,对考生进行违规物品拦截检查，除考试用品外的其他物品由考生自行放置于非考试物品暂放处。
4、发现本考场有需要回避的考生，应立即向考务组或纪检组提出回避，予以调整。回避的对象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涉及本人利害关系以及其他需要回避的的人员。

5、督促每位到场考生填写《考生留验单》，检查是否按要求填写（考试过程中还可继续填写）。

6、宣读《警示语》内容、身份证件统一上交的规定以及考试过程中原则上不得上卫生间的规定。

7、检查考生携带物品是否符合规定，督促考生将携带物品放到指定位置。严禁考生将计算器和参考资料带入座位。对携带通讯工具入场的考生，应要求其将通讯工具关闭闹铃并关机，装入配发的通讯工具袋内并写上姓名放在桌面。
8、考前5分钟拆封、清点、发放题本、答题卡，拆封前，请两名考生检查题本袋密封情况，密封情况正常的请考生在题本袋指定位置签名确认。监考老师严格控制拆封题本的时间，严禁考试工作人员单独持有题本，严禁任何人在考试期间将题本带离考场。督促考生填写(涂)姓名、准考证号等信息，提醒考生：阅读答题注意事项，客观题部分一律采用2B铅笔填涂答题卡方式作答，主观题部分采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钢笔或圆珠笔在答题卡上作答；考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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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题号顺序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或不按规定区域答题的，视为无效，在草稿纸、题本上答题均无效；如有卷面问题（印刷、试题）应立即向考务组反映。
二、考中：

1、开考30分钟内，再次逐一核对考生本人与准考证、身份证件及其填写有关信息是否一致，特别应核对考生答题卡上填涂的号码是否与准考证上的号码相同。若发现考生证件不齐、不符或疑似替考，监考人员应立即通知考点办，由考务组人员、纪检组前来核实、认定。对确认为证件不齐、不符的，由纪检组、考务组人员将该考生带离考场；对确认为替考的，由考务组、纪检组人员将该考生带至考点办按有关规定处理。

验证结束后，监考人员将身份证件统一收集保管，并由考生在《身份证件登记表》上签名。
2、开考30分钟后，在《考生留验单》、缺考答题卡、缺考题本上填写缺考考生信息并填写（涂）答题卡，填写题本封面和答题卡袋封面。

3、开考30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场，考试开始后1小时可交卷。提前交卷的考生应将题本、答题卡交给监考人员。监考人员清点无误后，将身份证件交还考生，并在《身份证件登记表》上签名，考生方可离场。
4、考试过程中，严格遵守《监考人员职责》，保持前后位置，密切注视考生神态，防止考生作弊，尤其要密切注意考生使用无线耳机等手段作弊，控制好考场秩序。若发现考生违纪违规时，应首先收集、保存相关证据材料，及时报告楼层巡查组，楼层巡查组以及报告考点办，由考务组、纪检组前来核实，并在考试结束后协助考务组、纪检组进行处理。
考试过程中，原则上不允许考生上卫生间，确需上卫生间的，每次只允许1 人，且由楼层巡查人员陪同。

5、考试结束铃响，即令考生停止答题，将答题卡、题本翻放，坐在原位，一名监考人员看管好已收回的答题卡、题本、身份证件，另一名监考人员到考生座位逐一收取答题卡、题本，检查考生填写信息是否完整、一致，重点核查有无故意更改准考证号的填写（涂）信息。待全部清点无误后，上考生座位将身份证件逐一退给考生，并在《身份证件登记表》上签名，考生方可离场。然后将答题卡、题本逐一清点、排列，填写相关内容并签名。重点是严防考生带走答题卡、题本（若发现缺少答题卡、题本，应立即关闭考场，不得让考生离场，并立即报告考点办按有关程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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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后：

1、两名监考人员一同将答题卡、题本送到考点办，将答题卡、题本按准考证号顺序排列整齐后按规定装袋（不得将答题卡反放或倒放，不得将答题卡与题本装错袋），先交学校考务工作人员清点、验收、签名，再交考点考务组人员清点、验收、签名，然后封装答题卡袋、题本袋，最后将题卡袋、题本袋交给考务组人员。

2、协助考务组、纪检组处理考生违纪违规行为，填写《考场记录单》、《考试违纪违规人员记录单》（违纪违规记录须经考点主考签字认定后装袋密封）。

3、学校考务组清点答题卡袋、题本袋数量和《考生留验单》，无误后交考务组长，双方办理交接签字手续。
考试信号：

（1）广播通知：
第一次：开考前30分钟，播《考场规则》等有关条款；

第二次：开考前5分钟，通知拆封题本；

第三次：考试结束前20分钟，提醒考生注意考试结束时间。

（2）打铃： 

第1遍铃：考试开始；

第2遍铃：考试结束。（播音：“考试结束！停止答题！请考生坐在原位，监考老师上座位收取答题卡、题本，发还身份证件，并由考生签名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离场”）。
                                        11












PAGE  
3

